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黃莉琄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姜世軒                         

選任辯護人  黃子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26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60、256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諭知姜世軒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關於諭知上訴人即被告姜世軒〈下稱被

告〉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無罪，經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起訴書所載犯

罪事實一之㈡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

諭知被告此部分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

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按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

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

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

正、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行，刪除原第57

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

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判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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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

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本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

判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本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

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本院一致之見解。故速審

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稱之「違背判例」，應解釋為

「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下稱原判例見解）」。

次按「刑法第二百十條所謂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祇須偽造時足以發生損害為已足，至真正名義人之事

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罪名，並無影響，被告既冒用上訴人

名義，寫立借據私自押款，則該上訴人對於債權人方面，形

式上即負有償還責任，是被告偽造借據之際，已足發生損

害，極為顯然，雖上訴人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

張。」有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刑事判例見解可參。基此，

倘行為人非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擅自以他人名義製作文

書，當屬無權製作而偽造，於偽造文書之際，已足生損害於

該文書名義人，極為顯然，縱真正名義人事後追認，與其已

成立之偽造文書罪名，並無影響。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持其委由不詳刻印行人員偽刻之「天明皇

伊通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皇伊公司）及其負責人

「王伯綸」印章各1枚（下合稱本案印章），先後蓋用於106

年7月15日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下稱旺

旺電商公司）之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書），由不知情

之陳韻如於106年8月10日、同年月11日上傳至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106年8月

10日上傳者，下稱A式合作契約書，嗣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

正，於同年月11日補正上傳者，下稱B式合作契約書），嗣

因再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陳韻如再於106年8月31日，將

未蓋用本案印章之合作契約書（下稱C式合作契約書）上傳

於上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而通過報備等情，為被告所是

認。依（1）被告供述，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商公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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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業務往來之合作關係等語、（2）被告與王伯綸於 「天

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對話截圖顯示，王伯綸知悉天

明皇伊公司增加旺Pay行動支付，並予正面回應、（3）天明

皇伊公司於106年12月25日所召開之第一屆第六次董事會議

事錄內容，該次會議錄音及譯文顯示，王伯綸就會中之第二

案「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代理合約案」（下稱商務

代理合約案）表達支持立場，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通過、

（4）王伯綸並表示其經常出國，公司採經理制等語、（5）

上開會議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案，決策方向均與被告上傳合

作契約書報備之舉措無違、參以天明皇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

置於臺北總公司保管，被告斯時身處高雄等情綜合觀之，則

被告辯稱：因董事長王伯綸時常不在國內，方刻本案印章蓋

用於合作契約書，並報備公平會，係基於王伯綸之授權，以

避免公司遭罰等語，並非全然不可信，被告縱未具體獲得王

伯綸之授權，其確可能誤認王伯綸已概括授權其先行上傳合

作契約書報備，被告究否未曾得到王伯綸之授權、主觀上是

否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均屬有疑，自難遽以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嫌相繩。

　㈢惟卷查，被告妻子陳韻如於偵查中證稱：天明皇伊公司大小

章一開始由我們保管，後來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

明製藥公司）入股後，就由該公司收回，我不清楚誰保管。

一般要在高雄使用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的流程，要寫用印申

請書，再將要用印的文件送到臺北總公司，總公司管考部用

印後才寄回。當時被告說因為公平會要先通過合作契約書，

我們才能跑總公司用印這個流程等語（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

96頁）。天明製藥公司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顯示，天明皇

伊公司有公司登記大小章、銀行專用大小章、大小章（便

章、高雄）、勞健保用大小章，其中高雄之大小便章於106

年2月13日啟用（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57、59頁）。 上開證

據資料分列於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㈡、㈥。若果無訛，陳韻

如於偵查中證述，要使用公司大、小章之流程嚴謹；天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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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公司之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上所顯示之該公司印鑑種

類，可知該公司各種印章用途明確，顯不生原判決所謂被告

自認經授權之事。再者，本件合作契約書於106年7月15日已

製作完成，迄同年8月10日上傳至公平會，相距20餘日，應

得以依用印流程完成合法用印，似無被告所辯，惟恐公司遭

罰之急迫情事。況且最後上傳至公平會之C式合作契約書並

未蓋用本案印章，公平會亦未退件或命天明皇伊公司補正，

是以上傳至公平會審查之合作契約書是否須蓋用簽約人印

章，亦非無疑。若果如此，被告又有何為向公平會報備，事

急從權偽刻本案印章之必要？再者，被告所提出之「天明皇

伊會計群組（2）」之Line對話紀錄所顯示，群組內相關會

計人員有上傳合約及檔案予群組成員，共同討論將於106年1

2月25日提出之商務代理合約案之情（見第一審卷一第405至

412頁）。而被告與王伯綸均為「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

e群組成員，被告非不得於本件合作契約書簽訂之前上傳本

案合作契約書予王伯綸知悉，並取得其同意。再參以於106

年12月25日之董事會議所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內容，乃出席

董事經會議決議之結果，自形式上觀察，與106年7月15日之

A、B、C式合作契約書之內容似有不同。縱王伯綸肯認公司

增加電商行動支付業務，亦不等同王伯綸認可106年7月15日

之合作契約內容。況被告亦為旺旺電商公司負責人，於有管

道（Line群組對話）、有時間之情況下，未經王伯綸同意或

授權、未經公司所定用印流程，擅自偽刻本案印章蓋用於A

式、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已構成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

書行為。況被告偽造合作契約書之際，已足對天明皇伊公司

發生損害，極為顯然，縱該公司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

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

之主張。原判決上開認定，顯然不足以說明被告偽刻本案印

章製作A、B式合作契約書上傳至公平會，無行使偽造私文書

之犯意與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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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從而，原判決認為不能證明被告以私刻本案印章，製作如

A、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之行為，未經天明皇伊公司董事

長王伯綸授權，而為其此部分行為無罪之判決，與本院前揭

原判例見解意旨即有不合。

三、綜上，檢察官以原審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之無罪判決，

違背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原判例見解，且其情形足以影響

於判決之結果，符合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上

訴，核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

為審判。另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當庭補充論告，認為被告此

部分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嫌（見第一審卷二第9

1頁），案經發回應併予注意。　　

貳、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有罪，經被告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

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

決（第一審判決未認定被告犯詐欺得利罪），改判依想像競

合之例從一重論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量處有期徒刑4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相關沒收、追徵（同時被

訴詐欺取財部分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駁回檢

察官之第二審上訴部分已確定）。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

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上開部分尚無

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營運規章，經天

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0月23日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王伯綸

已證稱，經銷商資格經終止後，即不可再向公司主張任何權

利，所有獎金都要凍結，亦不能將經營權轉讓予他人等語，

是以，被告縱有偽造該2人署押製作「經銷商轉讓會籍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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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將該2人會籍轉讓予可瑪

國際餐飲有限公司（下稱可瑪公司），亦不生轉讓之效果。

可瑪公司之經銷商資格為全新取得，非自該2人轉讓而得，

縱有短繳入會費，亦屬民事糾紛而非刑事犯罪。伊製作本案

申請書之行為，既不生轉讓林俊雄、王建智之會籍經營權效

果，自不影響其等權益，亦不致使天明皇伊公司之管理產生

錯誤，所為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仍認伊之

行為已足生損害於上開3人，顯有違法。再者，伊於原審審

理期間已與林俊雄、王建智達成和解，天明皇伊公司則拒絕

與伊和解。原判決未審酌上情，逕以伊未能與天明皇伊公司

達成和解為由，不予伊緩刑宣告或酌量減輕其刑，亦有違

法。　

三、惟（1）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

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

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

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

理由。而是否宣告緩刑，亦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

倘經裁量結果認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亦無違法可言。（2）

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擅

自製作該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是以文書

經偽造之結果，於公眾或他人有發生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

果生實害為要。原判決依憑被告之部分供述、王伯綸、林俊

雄、王建智、天明皇伊公司職員李雅絲等之證述、被告偽造

之本案申請書及天明皇伊公司、可瑪公司之相關資料（見原

判決第3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被告明知林俊

雄、王建智因違反天明皇伊公司營運規章，於106年10月23

日經該公司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後，2人並未同意或授權被

告移轉其等經銷商會籍予他人，仍意圖謀取毋庸支付每一新

會員成為經銷商須繳交新臺幣（下同）3550元（即入會費60

0元，並購買優惠顧客套組2950元）之利益，基於行使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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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6年11月1日某時，在本案申

請書（如其附表編號1、2所示）上偽簽林俊雄、王建智之署

押，用以表示該2人已將其等之經銷商會籍轉讓予可瑪公

司，再持交天明皇伊公司人員李雅絲，分別將該2人之會籍

經營權移轉至可瑪公司（登記名稱為可瑪12、13)，並新增2

個會員編號，被告因此獲得不法利益7100元，足生損害於林

俊雄、王建智，及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

確性。並說明：依被告之供述、王伯綸之證述及該公司之事

業手冊所載規章，可知經銷商資格經公司公告終止與自行移

轉，對經銷商及天明皇伊公司後續所衍生之法律上權利義務

關係，並非完全相同。被告偽造本案申請書，再以可瑪公司

名義為後續之傳銷經營，自會影響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

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至少短收新會員取得會籍資格之費

用）及林俊雄、王建智得向天明皇伊公司主張之法律上權

利。被告所辯其行為不生損害於任何人，顯不足採，已就被

告所為何以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相符，詳為論述。

復詳述如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

列一切情狀（包含被告所得利益，及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等

情），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以其尚未與天明皇伊公司和

解，不宜予緩刑宣告。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與經驗、論理

法則無違，所量處之刑度及未宣告被告緩刑，均無顯然違

法、失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

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

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

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

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被告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

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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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巧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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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黃莉琄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姜世軒                         




選任辯護人  黃子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26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60、25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諭知姜世軒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關於諭知上訴人即被告姜世軒〈下稱被告〉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無罪，經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一之㈡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被告此部分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按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正、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行，刪除原第57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判所依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本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判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本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本院一致之見解。故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稱之「違背判例」，應解釋為「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下稱原判例見解）」。次按「刑法第二百十條所謂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須偽造時足以發生損害為已足，至真正名義人之事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罪名，並無影響，被告既冒用上訴人名義，寫立借據私自押款，則該上訴人對於債權人方面，形式上即負有償還責任，是被告偽造借據之際，已足發生損害，極為顯然，雖上訴人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有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刑事判例見解可參。基此，倘行為人非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擅自以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當屬無權製作而偽造，於偽造文書之際，已足生損害於該文書名義人，極為顯然，縱真正名義人事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偽造文書罪名，並無影響。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持其委由不詳刻印行人員偽刻之「天明皇伊通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皇伊公司）及其負責人「王伯綸」印章各1枚（下合稱本案印章），先後蓋用於106年7月15日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下稱旺旺電商公司）之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書），由不知情之陳韻如於106年8月10日、同年月11日上傳至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106年8月10日上傳者，下稱A式合作契約書，嗣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於同年月11日補正上傳者，下稱B式合作契約書），嗣因再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陳韻如再於106年8月31日，將未蓋用本案印章之合作契約書（下稱C式合作契約書）上傳於上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而通過報備等情，為被告所是認。依（1）被告供述，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商公司之前即有業務往來之合作關係等語、（2）被告與王伯綸於 「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對話截圖顯示，王伯綸知悉天明皇伊公司增加旺Pay行動支付，並予正面回應、（3）天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2月25日所召開之第一屆第六次董事會議事錄內容，該次會議錄音及譯文顯示，王伯綸就會中之第二案「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代理合約案」（下稱商務代理合約案）表達支持立場，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通過、（4）王伯綸並表示其經常出國，公司採經理制等語、（5）上開會議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案，決策方向均與被告上傳合作契約書報備之舉措無違、參以天明皇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置於臺北總公司保管，被告斯時身處高雄等情綜合觀之，則被告辯稱：因董事長王伯綸時常不在國內，方刻本案印章蓋用於合作契約書，並報備公平會，係基於王伯綸之授權，以避免公司遭罰等語，並非全然不可信，被告縱未具體獲得王伯綸之授權，其確可能誤認王伯綸已概括授權其先行上傳合作契約書報備，被告究否未曾得到王伯綸之授權、主觀上是否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均屬有疑，自難遽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相繩。
　㈢惟卷查，被告妻子陳韻如於偵查中證稱：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一開始由我們保管，後來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製藥公司）入股後，就由該公司收回，我不清楚誰保管。一般要在高雄使用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的流程，要寫用印申請書，再將要用印的文件送到臺北總公司，總公司管考部用印後才寄回。當時被告說因為公平會要先通過合作契約書，我們才能跑總公司用印這個流程等語（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96頁）。天明製藥公司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顯示，天明皇伊公司有公司登記大小章、銀行專用大小章、大小章（便章、高雄）、勞健保用大小章，其中高雄之大小便章於106年2月13日啟用（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57、59頁）。 上開證據資料分列於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㈡、㈥。若果無訛，陳韻如於偵查中證述，要使用公司大、小章之流程嚴謹；天明皇伊公司之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上所顯示之該公司印鑑種類，可知該公司各種印章用途明確，顯不生原判決所謂被告自認經授權之事。再者，本件合作契約書於106年7月15日已製作完成，迄同年8月10日上傳至公平會，相距20餘日，應得以依用印流程完成合法用印，似無被告所辯，惟恐公司遭罰之急迫情事。況且最後上傳至公平會之C式合作契約書並未蓋用本案印章，公平會亦未退件或命天明皇伊公司補正，是以上傳至公平會審查之合作契約書是否須蓋用簽約人印章，亦非無疑。若果如此，被告又有何為向公平會報備，事急從權偽刻本案印章之必要？再者，被告所提出之「天明皇伊會計群組（2）」之Line對話紀錄所顯示，群組內相關會計人員有上傳合約及檔案予群組成員，共同討論將於106年12月25日提出之商務代理合約案之情（見第一審卷一第405至412頁）。而被告與王伯綸均為「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成員，被告非不得於本件合作契約書簽訂之前上傳本案合作契約書予王伯綸知悉，並取得其同意。再參以於106年12月25日之董事會議所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內容，乃出席董事經會議決議之結果，自形式上觀察，與106年7月15日之A、B、C式合作契約書之內容似有不同。縱王伯綸肯認公司增加電商行動支付業務，亦不等同王伯綸認可106年7月15日之合作契約內容。況被告亦為旺旺電商公司負責人，於有管道（Line群組對話）、有時間之情況下，未經王伯綸同意或授權、未經公司所定用印流程，擅自偽刻本案印章蓋用於A式、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已構成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行為。況被告偽造合作契約書之際，已足對天明皇伊公司發生損害，極為顯然，縱該公司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原判決上開認定，顯然不足以說明被告偽刻本案印章製作A、B式合作契約書上傳至公平會，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與犯行。
  ㈣從而，原判決認為不能證明被告以私刻本案印章，製作如A、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之行為，未經天明皇伊公司董事長王伯綸授權，而為其此部分行為無罪之判決，與本院前揭原判例見解意旨即有不合。
三、綜上，檢察官以原審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之無罪判決，違背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原判例見解，且其情形足以影響於判決之結果，符合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上訴，核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另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當庭補充論告，認為被告此部分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嫌（見第一審卷二第91頁），案經發回應併予注意。　　
貳、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有罪，經被告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決（第一審判決未認定被告犯詐欺得利罪），改判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相關沒收、追徵（同時被訴詐欺取財部分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駁回檢察官之第二審上訴部分已確定）。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上開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營運規章，經天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0月23日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王伯綸已證稱，經銷商資格經終止後，即不可再向公司主張任何權利，所有獎金都要凍結，亦不能將經營權轉讓予他人等語，是以，被告縱有偽造該2人署押製作「經銷商轉讓會籍經營權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將該2人會籍轉讓予可瑪國際餐飲有限公司（下稱可瑪公司），亦不生轉讓之效果。可瑪公司之經銷商資格為全新取得，非自該2人轉讓而得，縱有短繳入會費，亦屬民事糾紛而非刑事犯罪。伊製作本案申請書之行為，既不生轉讓林俊雄、王建智之會籍經營權效果，自不影響其等權益，亦不致使天明皇伊公司之管理產生錯誤，所為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仍認伊之行為已足生損害於上開3人，顯有違法。再者，伊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與林俊雄、王建智達成和解，天明皇伊公司則拒絕與伊和解。原判決未審酌上情，逕以伊未能與天明皇伊公司達成和解為由，不予伊緩刑宣告或酌量減輕其刑，亦有違法。　
三、惟（1）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而是否宣告緩刑，亦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經裁量結果認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亦無違法可言。（2）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該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是以文書經偽造之結果，於公眾或他人有發生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果生實害為要。原判決依憑被告之部分供述、王伯綸、林俊雄、王建智、天明皇伊公司職員李雅絲等之證述、被告偽造之本案申請書及天明皇伊公司、可瑪公司之相關資料（見原判決第3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被告明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天明皇伊公司營運規章，於106年10月23日經該公司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後，2人並未同意或授權被告移轉其等經銷商會籍予他人，仍意圖謀取毋庸支付每一新會員成為經銷商須繳交新臺幣（下同）3550元（即入會費600元，並購買優惠顧客套組2950元）之利益，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6年11月1日某時，在本案申請書（如其附表編號1、2所示）上偽簽林俊雄、王建智之署押，用以表示該2人已將其等之經銷商會籍轉讓予可瑪公司，再持交天明皇伊公司人員李雅絲，分別將該2人之會籍經營權移轉至可瑪公司（登記名稱為可瑪12、13)，並新增2個會員編號，被告因此獲得不法利益7100元，足生損害於林俊雄、王建智，及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並說明：依被告之供述、王伯綸之證述及該公司之事業手冊所載規章，可知經銷商資格經公司公告終止與自行移轉，對經銷商及天明皇伊公司後續所衍生之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並非完全相同。被告偽造本案申請書，再以可瑪公司名義為後續之傳銷經營，自會影響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至少短收新會員取得會籍資格之費用）及林俊雄、王建智得向天明皇伊公司主張之法律上權利。被告所辯其行為不生損害於任何人，顯不足採，已就被告所為何以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相符，詳為論述。復詳述如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包含被告所得利益，及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等情），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以其尚未與天明皇伊公司和解，不宜予緩刑宣告。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所量處之刑度及未宣告被告緩刑，均無顯然違法、失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被告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巧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黃莉琄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姜世軒                         


選任辯護人  黃子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26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60、256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諭知姜世軒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關於諭知上訴人即被告姜世軒〈下稱被告〉
    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無罪，經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起訴書所載犯
    罪事實一之㈡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
    諭知被告此部分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
    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按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
    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
    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
    正、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行，刪除原第57
    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
    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判所依
    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
    ，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本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判
    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本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
    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本院一致之見解。故速審法
    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稱之「違背判例」，應解釋為「違
    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下稱原判例見解）」。次按「
    刑法第二百十條所謂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祇須偽造時足以發生損害為已足，至真正名義人之事後追認
    ，與其已成立之罪名，並無影響，被告既冒用上訴人名義，
    寫立借據私自押款，則該上訴人對於債權人方面，形式上即
    負有償還責任，是被告偽造借據之際，已足發生損害，極為
    顯然，雖上訴人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有本
    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刑事判例見解可參。基此，倘行為人非
    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擅自以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當屬無
    權製作而偽造，於偽造文書之際，已足生損害於該文書名義
    人，極為顯然，縱真正名義人事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偽造
    文書罪名，並無影響。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持其委由不詳刻印行人員偽刻之「天明皇
    伊通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皇伊公司）及其負責人「
    王伯綸」印章各1枚（下合稱本案印章），先後蓋用於106年
    7月15日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下稱旺旺
    電商公司）之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書），由不知情之
    陳韻如於106年8月10日、同年月11日上傳至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106年8月10
    日上傳者，下稱A式合作契約書，嗣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
    ，於同年月11日補正上傳者，下稱B式合作契約書），嗣因
    再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陳韻如再於106年8月31日，將未
    蓋用本案印章之合作契約書（下稱C式合作契約書）上傳於
    上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而通過報備等情，為被告所是認
    。依（1）被告供述，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商公司之前即
    有業務往來之合作關係等語、（2）被告與王伯綸於 「天明
    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對話截圖顯示，王伯綸知悉天明
    皇伊公司增加旺Pay行動支付，並予正面回應、（3）天明皇
    伊公司於106年12月25日所召開之第一屆第六次董事會議事
    錄內容，該次會議錄音及譯文顯示，王伯綸就會中之第二案
    「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代理合約案」（下稱商務代
    理合約案）表達支持立場，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通過、（4
    ）王伯綸並表示其經常出國，公司採經理制等語、（5）上
    開會議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案，決策方向均與被告上傳合作
    契約書報備之舉措無違、參以天明皇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置
    於臺北總公司保管，被告斯時身處高雄等情綜合觀之，則被
    告辯稱：因董事長王伯綸時常不在國內，方刻本案印章蓋用
    於合作契約書，並報備公平會，係基於王伯綸之授權，以避
    免公司遭罰等語，並非全然不可信，被告縱未具體獲得王伯
    綸之授權，其確可能誤認王伯綸已概括授權其先行上傳合作
    契約書報備，被告究否未曾得到王伯綸之授權、主觀上是否
    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均屬有疑，自難遽以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嫌相繩。
　㈢惟卷查，被告妻子陳韻如於偵查中證稱：天明皇伊公司大小
    章一開始由我們保管，後來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
    明製藥公司）入股後，就由該公司收回，我不清楚誰保管。
    一般要在高雄使用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的流程，要寫用印申
    請書，再將要用印的文件送到臺北總公司，總公司管考部用
    印後才寄回。當時被告說因為公平會要先通過合作契約書，
    我們才能跑總公司用印這個流程等語（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
    96頁）。天明製藥公司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顯示，天明皇
    伊公司有公司登記大小章、銀行專用大小章、大小章（便章
    、高雄）、勞健保用大小章，其中高雄之大小便章於106年2
    月13日啟用（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57、59頁）。 上開證據
    資料分列於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㈡、㈥。若果無訛，陳韻如於
    偵查中證述，要使用公司大、小章之流程嚴謹；天明皇伊公
    司之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上所顯示之該公司印鑑種類，可
    知該公司各種印章用途明確，顯不生原判決所謂被告自認經
    授權之事。再者，本件合作契約書於106年7月15日已製作完
    成，迄同年8月10日上傳至公平會，相距20餘日，應得以依
    用印流程完成合法用印，似無被告所辯，惟恐公司遭罰之急
    迫情事。況且最後上傳至公平會之C式合作契約書並未蓋用
    本案印章，公平會亦未退件或命天明皇伊公司補正，是以上
    傳至公平會審查之合作契約書是否須蓋用簽約人印章，亦非
    無疑。若果如此，被告又有何為向公平會報備，事急從權偽
    刻本案印章之必要？再者，被告所提出之「天明皇伊會計群
    組（2）」之Line對話紀錄所顯示，群組內相關會計人員有
    上傳合約及檔案予群組成員，共同討論將於106年12月25日
    提出之商務代理合約案之情（見第一審卷一第405至412頁）
    。而被告與王伯綸均為「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成
    員，被告非不得於本件合作契約書簽訂之前上傳本案合作契
    約書予王伯綸知悉，並取得其同意。再參以於106年12月25
    日之董事會議所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內容，乃出席董事經會
    議決議之結果，自形式上觀察，與106年7月15日之A、B、C
    式合作契約書之內容似有不同。縱王伯綸肯認公司增加電商
    行動支付業務，亦不等同王伯綸認可106年7月15日之合作契
    約內容。況被告亦為旺旺電商公司負責人，於有管道（Line
    群組對話）、有時間之情況下，未經王伯綸同意或授權、未
    經公司所定用印流程，擅自偽刻本案印章蓋用於A式、B式合
    作契約書持以行使，已構成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行為。況
    被告偽造合作契約書之際，已足對天明皇伊公司發生損害，
    極為顯然，縱該公司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原
    判決上開認定，顯然不足以說明被告偽刻本案印章製作A、B
    式合作契約書上傳至公平會，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與犯
    行。
  ㈣從而，原判決認為不能證明被告以私刻本案印章，製作如A、
    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之行為，未經天明皇伊公司董事長
    王伯綸授權，而為其此部分行為無罪之判決，與本院前揭原
    判例見解意旨即有不合。
三、綜上，檢察官以原審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之無罪判決，
    違背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原判例見解，且其情形足以影響
    於判決之結果，符合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上訴
    ，核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
    審判。另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當庭補充論告，認為被告此部
    分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嫌（見第一審卷二第91
    頁），案經發回應併予注意。　　
貳、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有罪，經被告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
    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
    決（第一審判決未認定被告犯詐欺得利罪），改判依想像競
    合之例從一重論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量處有期徒刑4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相關沒收、追徵（同時被
    訴詐欺取財部分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駁回檢
    察官之第二審上訴部分已確定）。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
    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上開部分尚無
    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營運規章，經天
    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0月23日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王伯綸
    已證稱，經銷商資格經終止後，即不可再向公司主張任何權
    利，所有獎金都要凍結，亦不能將經營權轉讓予他人等語，
    是以，被告縱有偽造該2人署押製作「經銷商轉讓會籍經營
    權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將該2人會籍轉讓予可瑪
    國際餐飲有限公司（下稱可瑪公司），亦不生轉讓之效果。
    可瑪公司之經銷商資格為全新取得，非自該2人轉讓而得，
    縱有短繳入會費，亦屬民事糾紛而非刑事犯罪。伊製作本案
    申請書之行為，既不生轉讓林俊雄、王建智之會籍經營權效
    果，自不影響其等權益，亦不致使天明皇伊公司之管理產生
    錯誤，所為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仍認伊之
    行為已足生損害於上開3人，顯有違法。再者，伊於原審審
    理期間已與林俊雄、王建智達成和解，天明皇伊公司則拒絕
    與伊和解。原判決未審酌上情，逕以伊未能與天明皇伊公司
    達成和解為由，不予伊緩刑宣告或酌量減輕其刑，亦有違法
    。　
三、惟（1）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
    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
    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
    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
    理由。而是否宣告緩刑，亦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
    倘經裁量結果認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亦無違法可言。（2）
    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擅
    自製作該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是以文書
    經偽造之結果，於公眾或他人有發生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
    果生實害為要。原判決依憑被告之部分供述、王伯綸、林俊
    雄、王建智、天明皇伊公司職員李雅絲等之證述、被告偽造
    之本案申請書及天明皇伊公司、可瑪公司之相關資料（見原
    判決第3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被告明知林俊雄
    、王建智因違反天明皇伊公司營運規章，於106年10月23日
    經該公司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後，2人並未同意或授權被告
    移轉其等經銷商會籍予他人，仍意圖謀取毋庸支付每一新會
    員成為經銷商須繳交新臺幣（下同）3550元（即入會費600
    元，並購買優惠顧客套組2950元）之利益，基於行使偽造私
    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6年11月1日某時，在本案申請
    書（如其附表編號1、2所示）上偽簽林俊雄、王建智之署押
    ，用以表示該2人已將其等之經銷商會籍轉讓予可瑪公司，
    再持交天明皇伊公司人員李雅絲，分別將該2人之會籍經營
    權移轉至可瑪公司（登記名稱為可瑪12、13)，並新增2個會
    員編號，被告因此獲得不法利益7100元，足生損害於林俊雄
    、王建智，及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
    。並說明：依被告之供述、王伯綸之證述及該公司之事業手
    冊所載規章，可知經銷商資格經公司公告終止與自行移轉，
    對經銷商及天明皇伊公司後續所衍生之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
    ，並非完全相同。被告偽造本案申請書，再以可瑪公司名義
    為後續之傳銷經營，自會影響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
    權會籍之正確性（至少短收新會員取得會籍資格之費用）及
    林俊雄、王建智得向天明皇伊公司主張之法律上權利。被告
    所辯其行為不生損害於任何人，顯不足採，已就被告所為何
    以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相符，詳為論述。復詳述如
    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
    狀（包含被告所得利益，及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等情），量
    處有期徒刑4月，並以其尚未與天明皇伊公司和解，不宜予
    緩刑宣告。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
    所量處之刑度及未宣告被告緩刑，均無顯然違法、失當或違
    反比例原則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
    摘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
    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
    首揭說明，被告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游巧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黃莉琄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姜世軒                         


選任辯護人  黃子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26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60、25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諭知姜世軒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關於諭知上訴人即被告姜世軒〈下稱被告〉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無罪，經檢察官上訴）部分：
一、本件原判決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一之㈡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被告此部分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按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正、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行，刪除原第57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判所依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本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判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本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本院一致之見解。故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稱之「違背判例」，應解釋為「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下稱原判例見解）」。次按「刑法第二百十條所謂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須偽造時足以發生損害為已足，至真正名義人之事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罪名，並無影響，被告既冒用上訴人名義，寫立借據私自押款，則該上訴人對於債權人方面，形式上即負有償還責任，是被告偽造借據之際，已足發生損害，極為顯然，雖上訴人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有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刑事判例見解可參。基此，倘行為人非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擅自以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當屬無權製作而偽造，於偽造文書之際，已足生損害於該文書名義人，極為顯然，縱真正名義人事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偽造文書罪名，並無影響。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持其委由不詳刻印行人員偽刻之「天明皇伊通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皇伊公司）及其負責人「王伯綸」印章各1枚（下合稱本案印章），先後蓋用於106年7月15日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下稱旺旺電商公司）之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書），由不知情之陳韻如於106年8月10日、同年月11日上傳至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106年8月10日上傳者，下稱A式合作契約書，嗣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於同年月11日補正上傳者，下稱B式合作契約書），嗣因再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陳韻如再於106年8月31日，將未蓋用本案印章之合作契約書（下稱C式合作契約書）上傳於上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而通過報備等情，為被告所是認。依（1）被告供述，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商公司之前即有業務往來之合作關係等語、（2）被告與王伯綸於 「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對話截圖顯示，王伯綸知悉天明皇伊公司增加旺Pay行動支付，並予正面回應、（3）天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2月25日所召開之第一屆第六次董事會議事錄內容，該次會議錄音及譯文顯示，王伯綸就會中之第二案「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代理合約案」（下稱商務代理合約案）表達支持立場，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通過、（4）王伯綸並表示其經常出國，公司採經理制等語、（5）上開會議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案，決策方向均與被告上傳合作契約書報備之舉措無違、參以天明皇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置於臺北總公司保管，被告斯時身處高雄等情綜合觀之，則被告辯稱：因董事長王伯綸時常不在國內，方刻本案印章蓋用於合作契約書，並報備公平會，係基於王伯綸之授權，以避免公司遭罰等語，並非全然不可信，被告縱未具體獲得王伯綸之授權，其確可能誤認王伯綸已概括授權其先行上傳合作契約書報備，被告究否未曾得到王伯綸之授權、主觀上是否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均屬有疑，自難遽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相繩。
　㈢惟卷查，被告妻子陳韻如於偵查中證稱：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一開始由我們保管，後來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製藥公司）入股後，就由該公司收回，我不清楚誰保管。一般要在高雄使用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的流程，要寫用印申請書，再將要用印的文件送到臺北總公司，總公司管考部用印後才寄回。當時被告說因為公平會要先通過合作契約書，我們才能跑總公司用印這個流程等語（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96頁）。天明製藥公司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顯示，天明皇伊公司有公司登記大小章、銀行專用大小章、大小章（便章、高雄）、勞健保用大小章，其中高雄之大小便章於106年2月13日啟用（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57、59頁）。 上開證據資料分列於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㈡、㈥。若果無訛，陳韻如於偵查中證述，要使用公司大、小章之流程嚴謹；天明皇伊公司之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上所顯示之該公司印鑑種類，可知該公司各種印章用途明確，顯不生原判決所謂被告自認經授權之事。再者，本件合作契約書於106年7月15日已製作完成，迄同年8月10日上傳至公平會，相距20餘日，應得以依用印流程完成合法用印，似無被告所辯，惟恐公司遭罰之急迫情事。況且最後上傳至公平會之C式合作契約書並未蓋用本案印章，公平會亦未退件或命天明皇伊公司補正，是以上傳至公平會審查之合作契約書是否須蓋用簽約人印章，亦非無疑。若果如此，被告又有何為向公平會報備，事急從權偽刻本案印章之必要？再者，被告所提出之「天明皇伊會計群組（2）」之Line對話紀錄所顯示，群組內相關會計人員有上傳合約及檔案予群組成員，共同討論將於106年12月25日提出之商務代理合約案之情（見第一審卷一第405至412頁）。而被告與王伯綸均為「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成員，被告非不得於本件合作契約書簽訂之前上傳本案合作契約書予王伯綸知悉，並取得其同意。再參以於106年12月25日之董事會議所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內容，乃出席董事經會議決議之結果，自形式上觀察，與106年7月15日之A、B、C式合作契約書之內容似有不同。縱王伯綸肯認公司增加電商行動支付業務，亦不等同王伯綸認可106年7月15日之合作契約內容。況被告亦為旺旺電商公司負責人，於有管道（Line群組對話）、有時間之情況下，未經王伯綸同意或授權、未經公司所定用印流程，擅自偽刻本案印章蓋用於A式、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已構成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行為。況被告偽造合作契約書之際，已足對天明皇伊公司發生損害，極為顯然，縱該公司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原判決上開認定，顯然不足以說明被告偽刻本案印章製作A、B式合作契約書上傳至公平會，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與犯行。
  ㈣從而，原判決認為不能證明被告以私刻本案印章，製作如A、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之行為，未經天明皇伊公司董事長王伯綸授權，而為其此部分行為無罪之判決，與本院前揭原判例見解意旨即有不合。
三、綜上，檢察官以原審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之無罪判決，違背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原判例見解，且其情形足以影響於判決之結果，符合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上訴，核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另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當庭補充論告，認為被告此部分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嫌（見第一審卷二第91頁），案經發回應併予注意。　　
貳、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有罪，經被告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決（第一審判決未認定被告犯詐欺得利罪），改判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相關沒收、追徵（同時被訴詐欺取財部分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駁回檢察官之第二審上訴部分已確定）。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上開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營運規章，經天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0月23日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王伯綸已證稱，經銷商資格經終止後，即不可再向公司主張任何權利，所有獎金都要凍結，亦不能將經營權轉讓予他人等語，是以，被告縱有偽造該2人署押製作「經銷商轉讓會籍經營權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將該2人會籍轉讓予可瑪國際餐飲有限公司（下稱可瑪公司），亦不生轉讓之效果。可瑪公司之經銷商資格為全新取得，非自該2人轉讓而得，縱有短繳入會費，亦屬民事糾紛而非刑事犯罪。伊製作本案申請書之行為，既不生轉讓林俊雄、王建智之會籍經營權效果，自不影響其等權益，亦不致使天明皇伊公司之管理產生錯誤，所為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仍認伊之行為已足生損害於上開3人，顯有違法。再者，伊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與林俊雄、王建智達成和解，天明皇伊公司則拒絕與伊和解。原判決未審酌上情，逕以伊未能與天明皇伊公司達成和解為由，不予伊緩刑宣告或酌量減輕其刑，亦有違法。　
三、惟（1）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而是否宣告緩刑，亦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經裁量結果認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亦無違法可言。（2）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該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是以文書經偽造之結果，於公眾或他人有發生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果生實害為要。原判決依憑被告之部分供述、王伯綸、林俊雄、王建智、天明皇伊公司職員李雅絲等之證述、被告偽造之本案申請書及天明皇伊公司、可瑪公司之相關資料（見原判決第3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被告明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天明皇伊公司營運規章，於106年10月23日經該公司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後，2人並未同意或授權被告移轉其等經銷商會籍予他人，仍意圖謀取毋庸支付每一新會員成為經銷商須繳交新臺幣（下同）3550元（即入會費600元，並購買優惠顧客套組2950元）之利益，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6年11月1日某時，在本案申請書（如其附表編號1、2所示）上偽簽林俊雄、王建智之署押，用以表示該2人已將其等之經銷商會籍轉讓予可瑪公司，再持交天明皇伊公司人員李雅絲，分別將該2人之會籍經營權移轉至可瑪公司（登記名稱為可瑪12、13)，並新增2個會員編號，被告因此獲得不法利益7100元，足生損害於林俊雄、王建智，及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並說明：依被告之供述、王伯綸之證述及該公司之事業手冊所載規章，可知經銷商資格經公司公告終止與自行移轉，對經銷商及天明皇伊公司後續所衍生之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並非完全相同。被告偽造本案申請書，再以可瑪公司名義為後續之傳銷經營，自會影響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至少短收新會員取得會籍資格之費用）及林俊雄、王建智得向天明皇伊公司主張之法律上權利。被告所辯其行為不生損害於任何人，顯不足採，已就被告所為何以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相符，詳為論述。復詳述如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包含被告所得利益，及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等情），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以其尚未與天明皇伊公司和解，不宜予緩刑宣告。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所量處之刑度及未宣告被告緩刑，均無顯然違法、失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被告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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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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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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